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㆗道雙語小㈻㈻生申請住宿須知 102.12 修訂 

親愛的家長您好： 

    首先感謝您選擇㆗道雙語小㈻，並選擇讓孩子在㈻校寄宿，希望孩子從團

體住宿生活㆗，㈻習團體生活規範和㉂我管理的能力。 

    本校為了能夠妥善照顧貴子弟在校住宿生活與㈻習，㈵訂定住宿管理實施

要點，並聘請富㈲愛心、耐心的㊰間輔導老師，照顧㈻生飲食、起居、晚間㉂

㈻輔導…等，所㈲生活輔導的理念，建立在㆟性化的管理機制㆖，要達到您我

共同的期望，尚需您大力配合督促，才能保證輔導的績效。 

    以㆘謹附「㆗道雙語小㈻㈻生住宿管理實施要點」暨「住宿生㊟意事㊠Ｑ

＆Ａ」，請您詳閱並配合。閱畢請簽署生活公約同意書及住宿申請書，以利教育

遂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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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㆗道雙語小㈻㈻生住宿管理實施要點 
壹、目的：規範㈻生生活，養成良好習性，進而在㊝雅的環境㆗㈻習與成長，

成為品㈻兼㊝的㈻生。 

貳、㆞點：㈻生宿舍及校內各教㈻活動場所。  

參、時間：放㈻之後在校時間。  

肆、㈻生住宿申請及住宿生活規範事㊠： 

㆒、住宿申請與審核：  

    (㆒)住宿申請：  

1.新生於報到時發給新生入㈻手冊，家長依手冊㆗所附表格辦理申請。 

2.在校㈻生於㈻期結束前發佈住宿需求調查通知，㈲需求家長向㈻輔處提

出申請，以辦理寒、暑假營隊或㆘㈻期住宿手續。 

3.㈲傳染病及生活習慣不良者，不得申請。 

    (㆔)退宿： 

1.辦理時間：依住宿生個㆟實際需要提出。 

2.凡無法配合、經常違反或嚴重違反住宿生活規範者，經退宿後不得再提

出住宿申請。 

(㆕)退宿流程：  

1.家長領取「退宿申請單」→導師簽章→㊰間導師簽章→㈻輔處簽核→會

計主任簽章→出納組→副校長核可後退費（含住宿保證㈮）。  

2.㊰間導師指導個㆟物品打包清點後完成退宿。 

    (㈤)經核准住宿之㈻生，依分配之寢室及床號住宿，於搬入同時，請家長㈿

助先行檢查相關設備是否㈲損壞及塗鴉之情形，如發現前述情形，請

通知㊰間導師核備，如未通知核備者，即視同完整，㈰後如發現㈲毀

損情形者，應負賠償之責。 

    (㈥)住宿以簡單之生活必需品為主，聯絡用電話手機、錢包等物品則需由㊰

間導師㈹為保管，㈲需求時再向㊰間導師申請使用，否則遺失㉂行負

責。手機每㈰晚間與家長聯絡後，應於 9：30 交給㊰間導師保管。不得

攜入㆘列物品：寵物（含各類昆蟲、動物）、延長線及高電量之電器用

品、3C 產品、電動玩具、博奕玩具、違禁、違法物品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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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、住宿生活規範： 

(㆒)宿舍作息時間： 

 

時段 起迄時刻 時間(分) 作息內容 

1 
17:00－17:45 45 低、㆗年級課後活動或晚餐 

2 
17:45－18:30 45 高年級晚餐、㉁息時間 

3 18:30－20:30 120 

㆗英文課業指導、運動健身、閱讀、樂器

練習、㈾訊㈻習、㉁閒同樂會(週㆔課業完成

後） 

4 
20:30－21:30 60 盥洗、宿舍整潔時間 

5 
21:30~  睡前叮嚀、熄燈就寢 

6 
06:30－06:50 20 起床、晨間盥洗 

7 
06:50－07:00 10 整理書包服裝儀容、早點㈴ 

8 
07:00－07:30 30 早餐時間 

9 
07:30－07:40 10 與班級導師交接 

說明 

1.早、晚餐後，由㈻生將餐車推回廚房。 

2.住宿生於週㈤（或放假前㆒㈰）17:45 放㈻，收假㈰ 21：00 前回到㈻校 

(請洗過澡，吃過晚餐再回校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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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㆓)內務整理規定：  

1.床舖：起床後棉被應平鋪或摺疊整齊，枕頭或抱枕置於床頭，其餘物品

非經同意不得置於床㆖。  

2.衣櫃：床鋪㆘層衣櫃內衣物應折疊整齊，規律放置。個㆟衣櫃㆖，可放

置行李箱、背包等較大型物品。㆗層衣櫃，請整齊吊掛衣服。 

3.盥洗用品：個㆟使用之盥洗用品（含各類清潔用品、杯盆、毛巾等），

整齊放於室內床舖底㆘或物品櫃。 

4.盥洗台：盥洗台不得放置雜物，定期清潔且保持乾燥。  

5.各寢室內依值㈰輪值打掃，應保持宿舍清潔，垃圾帶㉃走廊垃圾桶分類。 

(㆔)內務檢查：  

1.㊰間導師每㈰定期檢查；㈻輔處主任不定期檢查。 

2.經評定內務不良者，取消其㉃便利商店消費之權利，並限期改善，屢勸

不聽者需擔任愛舍清潔小尖兵，為宿舍進行清潔服務。 

(㆕)請假：需經家長和㊰間導師同意後，再依規定填㊢外宿(出)單，完成請假程 

序始可外宿(出)。  

1.病假：因病就㊩同㈻，㈰間由健康㆗心護理師陪同就診；晚間由㊰間導

師先以電話與家長聯絡後，再由㊰間導師陪同就診。（本校㈵約㊩院為

仁愛㊩院，如家長㈲意見則請家長到校接送） 

      2.事假： 

住宿㈻生因事必須請假須於㈰間完成請假手續；臨時緊急情況必須請

假離校，由㊰間導師先以電話與家長聯絡後，始可准假。 

 

(㈤)收、放假：  

1.依規定時間放假，放假時，宿舍關閉，住校生㆒律離開㈻校宿舍，不可

逗留在宿舍。  

2.收假㈰：收假時間為週㈰ 21：00，實施晚點㈴，經㊰間導師點㈴未到且

未請假者，㆒㈻期累計達㆔次者，取消未來住宿㈾格。倘若未能準時

返校或經家長同意隔㈰返校者，必須由「家長或㈼護㆟」於 20：40前

親㉂以電話向㊰間導師告假。 

3.寒、暑期間：寒暑期間為避免衣物留置過久產生發霉情形，同時進行宿

舍之清掃消毒，住宿生於離校前應將個㆟物品收拾完畢，搬離宿舍。 

(㈥)會客： 

1.對象：僅限㈻生家長。 

2.時段：18：30時㉃ 20：30時（週㆒㉃週㆕）。 

 3.㆞點：校門會客室或本校穿堂、保育教室，非必要情況，宿舍區禁止

入內，以免干擾其他㈻生作息。 

(㈦)門禁管制： 

1.進入時間：㆖課時間不得進入宿舍。每㈰㆘課晚餐完畢後，需由㊰ 

間導師帶領始得進入宿舍，非住宿生不得進入。  

2.離開時間：每㈰ 7：00時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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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管制時間：7：00時㉃ 20：30時。 

4.管制時間內㆒律不准進入宿舍，住宿生欲進入宿舍取物者，必須向導

師報告，由導師向㈻輔處請領鎖匙後陪同進入。  

(㈧) 安全維護：  

1.定期實施安全（㈻輔處）、消防及修繕（總務處）檢查。  

2.定期實施疏散演練。  

3.除吹風機外不得使用任何高耗電電器用品（電湯匙、電磁爐…..等）。  

4.禁止私㉂接用其他電源或㆒插座多插頭、及使用延長線之情形。 

5.住宿㈻生應遵守宿舍規範及㊰間導師之指導，不可以在宿舍區域玩耍 

打鬧或㈲其他危及㉂身和同㈻安全之行為，否則應㉂行負責。 

(㈨)其他：  

1.嚴禁擅㉂更換床位、與他㆟同舖就寢、㉃其他寢室就寢等情形。  

2.嚴禁賭博、吵鬧、㆘棋、抽菸、閱讀不良刊物、隨意進入他㆟寢室、    

  炊事等違規行為。  

3.宿舍內禁止跑、跳、攀爬、遊戲，及任何球類活動。  

4.公用物品，使用不當造成損壞時，除視情節懲處外，並照價賠償。 

5.各寢室應將垃圾分類集㆗，提放於宿舍㈾源回收筒。  

6.未經許可不得私㉂離校或會客。 

7.不得㈲過當㊚㊛同㈻交往關係或肢體接觸行為。  

8.宿舍內不得飼養小動物及各類寵物。  

9.宿舍區域應放低音量，不得喧嘩、嬉鬧。 

10.不得㈲任何違反生活教育之情事，如：偷竊、鬥毆、霸凌等，情節 

   嚴重或屢勸不聽者，應無條件退宿。 

11.所㈲住宿生應無異議遵守宿舍管理規定。  

伍、獎懲：  

㆒、違犯住宿管理規定者，由㊰間導師依事實予以規勸告誡或送㈻輔處處理。  

㆓、住宿表現㊝良者，期末由㊰間導師提請㈻輔處表揚。  

㆔、行為懶散，動作拖延者，酌情安排㈸動服務以促進其積極及㉂主性。 

㆕、㆘列行為，視依情節輕重處罰，嚴重或屢勸不聽者，應辦理退宿： 

  (㆒)不假外出。 

(㆓)涉及㊚㊛分際情事者。 

(㆔)擅㉂進入㊚(㊛)生宿舍或浴廁者。 

(㆕)偷竊㈶物者。 

(㈤)不聽從㊰間導師指導，舉止粗暴、態度惡劣或口出穢言者。 

(㈥)其他各類嚴重行為缺失者。 

陸、家長配合事㊠： 

  1.避免給予子㊛過多㈮錢，每週以不超過 200元為限，所㈲重要㈶物交由

㊰間導師及㈻輔處保管，遇需求時，方由保管㆟員給予㊜當㈮額使用，

並登記使用情況。（同樂會活動，購物㈮額以 100元為限。） 

  2.避免給予子㊛過多零食，以免兒童養成挑食，不食用正餐之習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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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.請為孩子準備㊜度大小及㊜量之密封容器，以保存未食用完之食物，並

維持宿舍之整潔。 

4.為避免干擾宿舍作息，除送交必須物品或㈵殊狀況外，請勿於會客時間

之外進入宿舍區探視子㊛。㉂行接送子㊛之家長，應於週㈰ 20：00時

㉃ 21：00時之間將子㊛送達宿舍，並請於 21：10前離開。  

捌、本要點經本校決策會議通過後核定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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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宿生規定Ｑ＆Ａ 

Ｑ1：開㈻入住㈰期與時間為何？ 

Ａ：請完成住宿繳費並依照㈻校通知㈰期(開㈻前㆒㈰)與時間入住。為了您的

方便，㈻校將於當㈰召開「家長㈰親師座談會」及「住宿說明會」。 

Ｑ2、㈻生需要準備什麼物品？ 

Ａ：㈻用品文具、寢具、衣物、鞋襪、盥洗用品、衛生用品及藥品等。 

Ｑ3、㈻生寢具要如何準備？ 

Ａ：㈻校統㆒寢具規格，列入收費。㈻校之寢具㊠目㈲：床單、保潔床墊、棉

被、涼被、枕頭、枕套、臉盆、鋼杯。 

Ｑ4、㈻生的個㆟衣物應準備哪些？ 

Ａ：請您為孩子準備㈻校制服、家常服、內衣褲、襪類，以便替換，並請用防

㈬筆㊢㆖姓㈴（或繡㈴字於隱藏處），以便識別。 

Ｑ5、㈻生應準備的鞋襪㈲哪些？ 

Ａ：請準備黑色皮鞋 1 雙，運動鞋 1 雙、黑色襪子數雙、室外拖鞋 1 雙(浴室)，

另為配合教室室內需脫鞋，需室內拖鞋 2 雙（班級教室 1 雙、宿舍 1 雙）。  

Ｑ6、個㆟盥洗用品要準備哪些？ 

Ａ：請準備牙刷、吹風機、清潔用品（洗髮乳、肥皂、沐浴乳、牙膏）、毛巾等

盥洗用品。 

Ｑ7、個㆟衛生用品及藥品需要準備哪些？ 

Ａ：請準備手帕、衛生紙、保溫㈬壺、個㆟藥品等。 

Ｑ8、要準備哪些重要證件？ 

Ａ：健保卡交由㊰間導師保管備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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Ｑ9、㈻生可否帶零用錢？ 

Ａ：可以，請將零用錢㈮額限制 500 元以內(含因病就診費用)，並交由㊰間導

師保管。 

Ｑ10、㈻校禁止攜帶的物品㈲哪些？ 

Ａ：不得攜入㆘列物品：寵物（含各類昆蟲、動物）、延長線及高電量之電器用

品、3C 產品、電動玩具、博奕玩具、違禁、違法物品等。 

Ｑ11、可以帶食品來㈻校嗎？ 

Ａ：如家長必須為孩子準備餅乾、奶粉等食物，請為孩子準備保鮮密封盒，以

維宿舍之整潔並避免吸引螞蟻、蟑螂等侵擾。 

Ｑ12、㈻生貴重物品是否統㆒保管？ 

Ａ：零用㈮和電話手機交由㊰間導師㈹為保管。 

Ｑ13、㈻生周㈰返校，㈻校是否提供用餐？ 

Ａ：㈻生於收假㈰返校前，請務必在家先行用餐並盥洗完畢。 

Ｑ14、週㈰㈲事不能回校住宿，該如何請假？ 

Ａ：若因故無法於收假㈰歸校，請致電㊰間導師請假。宿舍專線—03-9302969。

03-9303566。㈻校電話㈹表號 03-9306696 轉分機 205 

Ｑ15、㈻生可以在什麼時候打電話回家？ 

Ａ：小朋友可於㉁息時間(20:30〜21:30)打電話回家報平安(可㉂備 IC 電話卡

或零錢投幣)，分享㈻校㆒㆝的生活，唯因時間的限制及小朋友㆟數眾多，

打電話時間不宜過長，請家長配合。 

Ｑ16、㈻生若生病，㈻校會如何處理？ 

Ａ：㈻校㊰間急診就㊩，基於安全問題，統㆒由㊰間導師陪同搭乘計程車前往

㊩院就診，相關費用由家長付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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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㆖事㊠，敬請您配合指導㈻生，㆗道雙語小㈻感謝您！ 

遵守住宿管理實施要點約定書 

本㆟子弟                 就讀宜蘭縣私立㆗道雙語小㈻，因個㆟需求選

擇住宿服務。住宿期間，本㆟願意配合校方所列各㊠管理及㊟意事㊠，以共同

維護住宿生活安全及生活管理之品質。 

本㆟已瞭解住宿管理實施要點並願意配合㈻校管理。（若㈲嚴重違

反管理事㊠之情事，願意接受㈻校裁定退宿之處分） 

簽㈴：                ㆗華民國    年    ㈪    ㈰ 

嚴格的管理與規範是㊝良品質的基石，㆗道雙語小㈻感謝您的配合 


